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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申报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的通知
日期：2025-09-08  来源：理论研究司   字号：[ 大 中 小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

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任务和重点工作，深入开展民族领域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推动构建中国

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根据《国家民委科研项

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决定启动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后期资助项目范围

  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分为两部分：

（一）主要资助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对民族领域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的成果。申报内

容主要包括学术专著、研究报告、资料汇编等，通俗读物、论文集、教材、软件、译著等不在资助之列。

（二）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以下简称古籍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研究专项”（以下简

称“古籍专项”）。申报内容须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作品，主要包括点校、译注、影印、汇编、索引、书目等。项目应突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侧重选取能够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特别是体现“融合性”“共同性”史实和观点的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申报人须自行联系出版单位并在申请表中注明，中标项目公示时，出版单位一并公示。项目最终成果须为正式纸质出版物，

采用古籍室提供的统一版式，并须将出版物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古籍室用于数据库建设。

二、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二）项目申报者须有依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负责本地区民族工作部门项目

申报的组织和统一报送工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项目申报的组织报送工作。各单位要严格把关，做好遴选

推荐工作，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条件和信誉保证。

（三）每个项目的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课题的申请。课题组成员可以参加至多两个课题的申

请；已承担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但尚未结项的课题负责人不能申报。

（四）申报项目的课题负责人，须已开展实际研究工作，并已完成研究任务的80%以上内容。

（五）申报项目的成果核心内容须未出版或发表，且未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资助或奖励；须符合学术规范，不存在知识产权

争议。

（六）已经签订出版合同、纳入出版社出版计划或有出版社推荐的研究成果优先。

（七）未获得其他后期资助项目支持。

三、项目管理和经费

所申报项目均按照《国家民委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统一管理。实际资助额度以评审结果为准。后期资助项目原则上应在一年内完成

（“古籍专项”除外），确有需要延长须提前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延长半年。

四、材料报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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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写课题申请表。在国家民委网站下载并填报“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申请表”（以下简称课题申请表），连

同申报成果一起报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二）申报材料包括：课题申请表、申报成果各一式1份。均采用双面印制，课题申请表采用左侧骑马钉装订，申报成果采用胶装。

在申报成果中，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和所在单位等信息，否则取消申报资格。

（三）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申报成果，须附一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稿。

（四）申报单位对以上材料认真审核后加盖公章，于2025年10月11日前通过中国邮政EMS（其他快递不予接收）邮寄至指定地址。同

时，将以“申请人单位+姓名”命名的申请表（word格式及盖章后的PDF格式）、申报成果汇总后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并确保电子版与

纸质版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一致性（电子版报送材料打包后统一命名为：年份+姓名+课题名称+单位名称）。逾期不予受理。其中，

申报“古籍专项”的纸质和电子材料单独寄（发）送。

后期资助课题联系人：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科研管理处

联系电话：010—6650813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甲49号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科研管理处

电子邮箱：minzuyanjiu@neac.gov.cn

邮编：100800

后期资助“古籍专项”课题联系人：古籍室业务处

联系电话：010—66508111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甲49号国家民委古籍室业务处

电子邮箱：gjsywc@neac.gov.cn

邮编：100800

附件： 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申请表

国家民委办公厅

2025年9月8日

国务院部门 地方政府 直属单位 地方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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